
108 年 3 月 27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：酒駕連坐，同車罰 3 千，累犯強制裝酒精

鎖 拒酒測至少罰 18 萬： 

 
修法後，未來酒駕機車、汽車分流處罰，酒測值逾每公升 0.15至 0.25毫克，機車駕駛罰 1

萬 5千元至 9萬元；汽車駕駛 3萬至 12萬元，且均當場移置保管汽機車及吊扣駕照 1年至

2年；若車上載有未滿 12歲兒童或肇事致人受傷者，吊扣駕照 2年至 4年。 

為防酒駕者衝車拒檢，修法明定，拒測、拒檢者罰 18萬元，並累計重罰，5年內拒絕酒測

2次，不論汽機車駕駛都罰 36萬元，第 3次罰 54萬元。汽機車駕駛酒駕累犯、拒測及拒測

累犯，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，車輛得沒入。 

未來同車者也要一起防酒駕。若汽機車駕駛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.25毫克，或血液中酒精濃

度達 0.05%以上，同車年滿 18歲乘客最高罰 3000元。至於爭議許久的加裝酒精鎖，修法

增訂，因酒駕吊銷執照重新考照的駕駛人，車輛要加裝酒精鎖，違者最重可罰 1萬 2千

元。  

  

 


